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常州市新北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（先建后补类）申报书



项目名称：
项目类别：
申报单位（全称、盖章）：
单位地址：
单位负责人及联系电话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一、项目建设地点（明确项目建设实施地点）
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与投资明细
	建设内容
	建设完成的数量
	实际完成投资额（万元）
	申请补助资金
（万元）

	一、生产设施设备

	
	
	
	

	
	
	
	

	小  计
	
	

	二、基础设施建设

	
	
	
	

	
	
	
	

	小  计
	
	

	三、其他

	
	
	
	

	
	
	
	

	小  计
	
	

	合  计
	
	


三、建设期限
本项目于    年  月  日-   年    月   日建设完成。
四、项目绩效指标
（填写项目建成后对农产品产量产值、经济生态效益、辐射带动效应等方面的成效）
	绩效指标名称（例：××年销售收入、带动农户等）
	绩效目标实现值
	绩效计量单位（例：吨、万元、户数等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五、信用承诺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：
1.本单位合法经营，合规建设，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2.本单位承诺近三年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3.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，据实提供。
4.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

项目申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项目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日    期：
六、镇（街道）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经审核，该项目的建设内容符合项目指南规定，同意上报。

镇(街道)                  镇(街道)
农业农村部门(盖章)          财政部门(盖章)  

　　　　　　   
   年   月   日
